参加临时公益性岗位人员须知

一、有以下情况人员不得申请参加临时公益性岗位：
1、申请报名时已经就业或正在参加社会保险的；
2、本人名下有营业执照的；
3、本人在企业担任高管、董事、监事或股东的；
4、已享受过就业见习政策的；
5、未毕业在校学生。
二、在岗期间出现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的，或本人自知晓被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单位录用之日起，或已知本人继续升学的，应立即通知用人单位，并退出临时公益性岗位。
临时公益性岗位在岗期间不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且教育无效的；不服从管理给用人单位造成严重损失的；不愿意继续从事临时公益性岗位工作的以及受到刑事处罚的，解除临时公益性岗位就业援助协议，停止享受就业政策。
3、 如果本人不如实承诺领取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，将追回补贴资金，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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